豫注工〔2007〕9号

关于做好2007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委（局）、省直及部属驻豫勘察设计单位：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7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人厅发〔2006〕147号）和人事部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2007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环保工程师和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7〕45号）精神，为做好我省2007年度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分工

按照建设部、人事部有关文件规定，我省2007年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考务工作在省建设厅、省人事厅的指导下，由河南省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和省人事考试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的报名及资格初审工作由河南省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资格终审、考场设置、准考证编排、评卷等考务管理工作由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

二、考试时间、地点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实行全国统考，时间为2007年9月22、23日举行，请按照《2007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见附件1）的要求执行，考试地点设在郑州。考试报名时间为7月9日至13日（见附件2）

三、报考条件

考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学历、业务专长，在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动力、给水排水）、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供配电）、化工工程师、环保工程师等专业中选一项报名。其中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按水利水电工程规划、水工结构、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等五个专业方向选报。
四、取得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条件

各专业执业资格考试均为非滚动管理考试，参加基础考试或专业考试的考生应分别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

基础全部科目考试合格后，方可报考专业科目；专业考试合格后，即可申报取得相关类别执业资格。

相关类别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基础或专业报考条件（见附件3）

五、材料申报及申报程序

（一）申报材料

1．填写相关专业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申报表１份；（见附件4）

2．毕业证书复印件１份（报考专业课需同时附毕业证原件）。凡报考基础课人员只报复印件，其毕业证原件请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人事部门审查，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初审部门公章和“与原件审核无误”章；

3．近期免冠一寸黑白（彩色也可以）照片两张（不包括申报表及资格考试报名表中所贴照片）；

4．资格考试报名表（此表要求打印）。（见附件5）

送报材料时请将1、2、3项的材料装订成册，另将两张黑白一寸照片附于资格考试报名表表头。

注：材料1、４可在www.kjks.com网站下载；续考人员只需准备材料３、４即可，并将原档案号填在备注栏内。

各专业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见附件6）

（二）申报程序

申报人所在单位按照报考条件，对申报人进行初审，合格后按隶属关系由市级建设主管部门汇总后上报。部属驻豫勘察设计单位和省直设计单位初审合格后直接上报，申报材料于2007年7月13日前报河南省勘察设计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为加快工作进度，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附件2的时间要求报送材料。

六、收费标准

考试报名费参照2006年度缴纳，每人每科10元。考务费具体为：

1．一级结构基础考试为二科，每人120元，一级结构专业考试为二科，每人240元；二级结构专业考试为二科，每人240元。

2．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基础考试为二科，每人120元，专业考试为四科，每人520元。  

3．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基础考试为二科，每人每科70元，共计140元/人；专业课：每人每科90元，共计360元/人。 

4．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动力）、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供配电）、注册化工工程师：基础课，每人每科70元，共计140元/人；专业课，每人每科90元，共计360元/人。 

5．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 ):收费标准正在申报中，为不影响工作进度，考务费预收：基础课，每人每科70元，共计140元；专业课，每人每科80元，共计320元/人。
七、其他
1．为降低错误率，请各有关单位将本辖区（或单位）参考人员报名情况，按照附件15的格式，用书面和电子文档形式汇总报送。电子文档报送：省直及中央驻豫设计单位拷U盘，市直设计单位发邮件到jwsj@zzjs.com.cn 
市直设计单位请于6月27日至7月6日期间将材料报送到市建委16楼1601室。
2．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郑州市经八路29号  建设科技大厦 404室

联 系 人：张守礼  樊濬  李珊  联系电话：0371－63820768
附件：1．2007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2．2007年度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时间安排表

3．相关类别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基础或专业报考条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_____工程师____资格考试申报表

5．资格考试报名表

6．各专业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表

7．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考生须知

8．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9．2007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0．2007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所使用的法规、规范、标准及设计手册

11．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表

12．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设计手册表

13．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专业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表

14．注册化工工程师专业考试新增（修订）标准、规范

15．2007年注册_​___工程师____考试报名汇总表（  课）
    2007年注册_​___工程师____考试报名费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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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9月22日
	8：00—11：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上）

8：00—12：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上）

	
	14：00—17：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下）

14：00—18：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下）

	9月23日
	8：00—11：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上）

8：00—12：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上）

	
	14：00—17：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下）

14：00—18：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下）


附件2

2007年度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资格考试报名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市

	7月6日
	郑州市市直勘察设计企业

	7月9日
	许昌、平顶山、濮阳、驻马店、周口

	7月10日
	信阳、焦作、济源、南阳

	7月11日
	洛阳、鹤壁、开封、新乡

	7月12日
	安阳、商丘、三门峡、漯河

	7月13日
	省直及中央驻豫设计单位


附件3 （相关类别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基础或专业报考条件）
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专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6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6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6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5年

	相近
专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6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2006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5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5年


二、1971年（含1971年）以后毕业，不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建筑工程分类标准三级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

2、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中型工业建筑工程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Ⅰ类人员
	Ⅱ类人员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4年
	2003年
	6年
	1991年

	
	建筑工程（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3年
	Ⅱ类人员中无此类人员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2年
	8年
	1989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1年
	9年
	1988年

	相近专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5年
	2002年
	8年
	198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6年
	2001年
	9年
	1988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0年
	10年
	1987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以上学位
	8年
	1999年
	12年
	1985年


注：表中“Ⅰ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报考专业考试的人员；“Ⅱ类人员”指符合免基础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该类人员一直报考专业考试，直至通过为止。

二、1970年（含1970年 ）以前建筑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的人员。

三、1970年（含1970年 ）以前建筑工程或相近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毕业，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0年以上的人员。

四、1970年（含1970年 ）以前参加工作，不具备规定学历要求，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的人员。

2007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考条件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类

别
	专  业  名  称
	学  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工业与民用建筑
	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
	2005年

	
	
	普通大专毕业
	3年
	2004年

	
	
	成人大专毕业
	4年
	2003年

	
	
	普通中专毕业
	6年
	2001年

	
	
	成人中专毕业
	7年
	2000年

	相

近

专

业
	建筑设计技术

村镇建设

公路与桥梁

城市地下铁道

铁道工程

铁道桥梁与隧道

小型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水利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本科及以上学历
	4年
	2003年

	
	
	普通大专毕业
	6年
	2001年

	
	
	成人大专毕业
	7年
	2000年

	
	
	普通中专毕业
	9年
	1998年

	
	
	成人中专毕业
	10年
	1997年

	不具备

规定学历
	从事结构设计工作满13年以上，且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过三级(或中型工业建筑项目)不少于二项
	13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

毕业年限

	本专

业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自动化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相近

专业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006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6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本

专

业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自动化
	博士学位
	2年
	2005年

	
	
	工学硕士学位或研究生毕业
	3年
	2004年

	
	
	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
	4年
	2003年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3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2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1年

	相
近

专

业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学位
	
	

	
	
	工学硕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3年
	2004年

	
	
	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
	4年
	2003年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6年
	2001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0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1999年


二、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四）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七）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八）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

毕业年限

	本专业
	暖通空调动力

给水排水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相近

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6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本专

业
	暖通空调动力

给水排水
	博士学位
	2年
	2005年

	
	
	工学硕士学位
	3年
	2004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4年
	2003年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3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2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1年

	相近专业
	
	博士学位
	3年
	2004年

	
	
	工学硕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4年
	2003年

	
	
	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
	5年
	2002年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6年
	2001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0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1999年


二、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四）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七）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八）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化工工程师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

毕业年限

	本专

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制药工程

轻化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相近

专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6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化工工程师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本专

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制药工程

轻化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
	博士学位
	2年
	2005年

	
	
	工学硕士学位
	3年
	2004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4年
	2003年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3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2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1年

	相近
专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
	博士学位
	3年
	2004年

	
	
	工学硕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4年
	2003年

	
	
	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
	5年
	2002年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6年
	2001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0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1999年


二、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四）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七）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八）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

毕业年限

	本专业
	港口与航道与海岸工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相近

专业
	船舶与海洋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土木工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专科毕业
	1年
	2006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6年



2007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专业
	港口与航道与
海岸工程
	博士学位
	2年
	2005年

	
	
	工学硕士学位
	3年
	2004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4年
	2003年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3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2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1年

	相

近
专
业
	船舶与海洋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土木工程
	博士学位
	3年
	2004年

	
	
	工学硕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4年
	2003年

	
	
	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
	5年
	2002年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6年
	2001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0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1999年


二、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四）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七）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八）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附件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_____工程师

____资格考试申报表

申报级别：                

省市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填表时间：                

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供申报注册各专业考试使用。

二、一律用计算机规范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清楚。

三、填写最高学历的毕（肄、结）业时间，应将非选择项划去。

	姓名
	现名
	
	性别
	
	照

片

	
	曾用名
	
	民族
	
	

	出生地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年、月）
	
	身体

状况
	

	从事工程结构设计累计时间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
	

	工作单位地址、电话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毕（肆、结）业时间
	专业
	学制
	学位

	
	
	
	
	

	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参加基础考试业绩登记

	项目名称及规模
	完成时间
	角色

	
	
	

	申报考试种类
	基础科目
	专业科目

	
	
	

	工作单位初审意见

	审核人：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上级建设行政、人事职改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审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准考证编号：                          年   月   日


附件5

资 格 考 试 报 名 表

省市：                                      考区：

	姓 名
	
	身份证号
	
	相

片

	民 族
	    
	
	  职    级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工作年限
	
	专业工作年限
	
	专业职务
	
	
	

	专业职务聘任时间
	
	专业资格
	
	
	
	专业资格取得时间
	

	工作单位性质
	
	
	工作单位
	

	存档单位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报名点代码
	
	报名序号
	

	考试类别
	
	
	
	级别
	
	
	专业
	
	
	

	科

目
	
	
	科

目
	
	

	
	
	
	
	
	

	
	
	
	
	
	

	
	
	
	
	
	

	
	
	
	
	
	

	备  注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除报名点代码、报名序号由报名点工作人员填写外，其它有关项目均应由报考人员填写，小方框内填写代码。本表必须用计算机规范打印；续考人员请在备注栏内填写原准考证号。

附件6

各专业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表

	考试名称及代码
	级别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及代码
	科目名称及代码

	03．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
	1．一级
	01．基础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02．专业
	3．专业考试（上）

	
	
	
	4．专业考试（下）

	04．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
	2．二级
	01．专业
	1．专业考试（上）

	
	
	
	2．专业考试（下）

	08．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1．基础
	01．基础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专业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1．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
	1．基础
	01．基础. 发输变电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发输变电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2.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
	1．基础
	01．基础. 供配电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供配电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3．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1．基础
	01．基础. 给水排水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专业. 给水排水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4．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1．基础
	01．基础. 暖通空调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暖通空调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5.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
	1．基础
	01．基础. 动力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动力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6.注册化工工程师
	1．基础
	01．基础. 化工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化工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17．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
	1．基础
	01．基础. 港口与航道工程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专业. 港口与航道工程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78．注册环保工程师
	1．基础
	01．基础. 环保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环保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77.注册土木工程  师(水利水电工程 ) (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1．基础
	01．基础. 工程规划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工程规划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76.注册土木工程  师(水利水电工程 ) (水工结构)
	1．基础
	01．基础. 水工结构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水工结构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75．注册土木工程  师(水利水电工程 )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1．基础
	01．基础. 工程地质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专业. 工程地质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74．注册土木工程  师(水利水电工程 )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1．基础
	01．基础. 工程移民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工程移民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73.注册土木工程  师(水利水电工程 ) (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
	1．基础
	01．基础. 水土保持
	1．基础考试（上）

	
	
	
	2．基础考试（下）

	
	2．专业
	01. 专业. 水土保持
	1．专业知识考试（上）

	
	
	
	2．专业知识考试（下）

	
	
	
	3．专业案例考试（上）

	
	
	
	4．专业案例考试（下）


附件7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

考 生 须 知

1．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试均分为2天，第一天为专业知识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第二天为专业案例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考试时间每天上、下午各3小时。专业考试为非滚动管理考试，考生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第一天为客观题，上、下午各70道题，其中单选题40题，每题分值为1分，多选题30题，每题分值2分，试卷满分200分；第二天为案例题，上午25道必答题，下午25道必答题（对于有选择作答的25道必答题，如考生在答题卡和试卷上作答超过25题，按题目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对作答的前25道题评分，其他作答题无效），每题分值为2分，试卷满分100分。

2．试卷作答用笔：黑色或蓝色墨水的钢笔、签字笔；考生在试卷上作答时，必须使用试卷作答用笔，不得使用铅笔，否则视为无效试卷。

    填涂答题卡用笔：2B铅笔。 

3．考生应考时应携带试卷作答用笔、2B铅笔、三角板、橡皮和无声、无编程功能的科学计算器。

4．参加专业考试的考生允许携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专业规范、参考书和复习手册。

5．考生须用试卷作答用笔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分别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相应的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考号等信息的作为违纪试卷，不予平分。

6．对于2天的考试，考生都必须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请考生务必用橡皮将原选项的填涂痕迹擦净，以免造成电脑读卡时误读。在答题卡上书写与题意无关的语言，或在答题卡上作标记的，均按违纪试卷处理。

7．一、二级结构专业考试和其它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试卷已把试题、答案选项、答题预留位置全部汇总于一本试卷中，不再另配答题纸。

8．考生在作答一、二级结构专业考试和其它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题时，必须在每道试题对应的答案位置处填写上该试题所选答案（即填写上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并必须在相应试题“解答过程”下面的空白处写明该题的案例分析或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及主要依据，同时还须将所选答案用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案例分析过程及公式时，字迹应工整、清晰，以免影响专家阅卷评分工作。对不按上述要求作答的，视为无效，该试题不予计分。

附件8

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

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5.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6.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

7.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J220-2002）

8.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1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11.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JGJ138-2001、J130-2001）

12.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3.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

1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15.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81-2002、J218-2002）

16.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98）

17.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18. 《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137-2001、J129-2001）    （2002年版）

19.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20.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

21.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

22. 《烟囱设计规范》（GB50051-2002）

2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J186-2002）

24.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25.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

26. 《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

27.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2004）

28.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J024-85）

29. 《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规范》（JTJ025-86）

30.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

3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J041-2000）

32.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

附件9

2007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

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5.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6.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J220-2002）

7.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9.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10.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1.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12.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13. 《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137-2001、J129-2001）（2002年版）

14.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15.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

16.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

17.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J186-2002）

附件10

2007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法规、规范、标准及设计手册

一、规范、规程类

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2. 《建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JGJ87-92）

3. 《原状土取样技术标准》（JGJ89-92）

4.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50218-94）

5.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99）

6.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8.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9.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

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11.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

12.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50025-2004）

13.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J112-87）

14.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99）

15.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

16.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

17. 《铁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TB10002.5-2005）

18.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064-98）

19.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10012-2001）

20. 《铁路路基设计规范》（TB10001-2005）

21. 《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TB10025-2001）

22. 《铁路工程不良地质勘察规程》（TB10027-2001）

23. 《铁路工程特殊岩土勘察规程》（TB10038-2001）

24. 《铁路特殊路基设计规范》（TB10035-2002）

25. 《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240-97）

26. 《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J250-98）

27. 《碾压式土坝设计规范》（SL274-2001）

28.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287-99）

29.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

30.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

31.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

32. 《岩土工程监测规范》（YS5229-96）

33.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60-94）

34. 《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T 8-97）

35. 《孔隙水压力测试规程》（CECS55:93）

36.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123-2000）

37. 《岩土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50279-98）

38.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39.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03）

40.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41.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J024-85）

4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4 J302-2004）

43.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50290-98）

44.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99-1999）（2003年版）

二、建筑法规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3. 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 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5. 国家计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6. 国家计委、建设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

7.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文本》

8. 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

9. 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11.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12. 建设部：《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13. 建设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14. 建设部：《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号文件附件一）

三、设计手册类

1. 常士骠、张苏民主编：《工程地质手册》（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

2. 地基处理手册编委会：《地基处理手册》（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3. 桩基工程手册编写委员会：《桩基工程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

4. 《公路设计手册·路基》（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

5. 铁路第一勘察设计院主编：《铁路工程设计技术手册》（路基）。中国铁道出版社，1995年。

6. 铁路第一勘察设计院主编：《铁路工程地质手册》。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

提示：今年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采用2006年10月11日颁布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大纲》，大纲内容详见注工〔2006〕18号文件，考试参考书目以本文件附件10所列为准。

附件11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

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表
	序号
	新增（修订）标准、规范名称
	开始执行时间
	取消的标准、规范名称
	备注

	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05
	2005年7月1日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规范》

GB50189-93
	

	2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03
	2003年10月1日
	
	

	3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9577-2004
	2005年3月1日
	
	

	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9576-2004
	2005年3月1日
	
	

	5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2021.3-2004
	2005年3月1日
	
	

	6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GJ142-2004
	2004年10月1日
	
	

	7
	《风机盘管》

GB/T19232-2003
	2003年12月1日
	
	设计选用部分

	8
	《水源热泵机组》

GB/T19409-2003
	2004年6月1日
	
	设计选用部分

	9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2005年版）
	2005年10月1日
	
	替换旧版

	1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2006年12月1日
	
	替换旧版


附件12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

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设计手册表

	序号
	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设计手册名称
	开始执行时间
	取消的标准规范名称
	备注

	1
	《城镇燃气设计规程》GB50028-2006
	2006年11月1日
	
	替换旧版

	2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
	2006年7月1日
	
	替换旧版

	3
	《氢气站设计规范》GB50177-2005
	2005年10月1日
	
	替换旧版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2006年12月1日
	
	替换旧版

	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2005年10月1日
	
	替换旧版

	6
	《动力管道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7
	《中小型热电联产工程设计手册》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6
	
	
	


附件13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专业

新增（修订）标准、规范表

	序号
	新增（修订）标准、规范名称
	开始执行时间
	取消的标准规范名称
	备注

	1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2006年6月1日
	
	

	2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2006年6月1日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2006年12月1日
	
	

	4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2005年10月1日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2005年版）
	2005年10月1日
	
	

	6
	《工业用水软化除盐设计规范》GB/T50109-2006
	2006年11月1日
	
	

	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2005年10月1日
	
	

	8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
	2006年5月1日
	
	

	9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110-2006
	2006年 8月1日
	
	

	10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007年7月1日
	
	

	11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2005
	2005年10月1日
	
	

	12
	《污水排入城市水下道水质标准》CJ3082-1999
	1999年8月1日
	
	

	1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GB/T18919-2002
	2003年5月1日
	
	

	14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
	2003年5月1日
	
	

	15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02
	2003年5月1日
	
	

	16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02
	2003年3月1日
	
	

	17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2003年7月1日
	
	


附件14

注册化工工程师专业考试新增（修订）标准、规范

一、规范和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类型

	1
	安全阀的一般要求
	GB/T12241-2005
	国家标准

	2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13234-91
	国家标准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96
	国家标准

	4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92
	国家标准

	5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99年修订版）
	GB50160-92
	国家标准

	6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35-97
	国家标准

	7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50316-2000
	国家标准

	8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5044-85
	国家标准

	9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
	国家标准

	1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石化工业COD标准值修改单）
	GB8978-1996
	国家标准

	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国家标准

	12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87-1985
	国家标准

	13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02
	国家标准

	14
	压力容器中化学介质毒性危害和爆炸危险程度分类
	HG20660-2000
	行业标准

	15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 设计规定
	HG/T20667-2005
	行业标准

	16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SH3024-1995
	行业标准

	17
	石油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SH3063-1999
	行业标准

	18
	压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
	劳部发（1996）140号文
	

	19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99版）
	质技监局锅发（1999）154号文
	

	2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GB/T50326-2006
	国家标准

	21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50073-2001
	国家标准

	2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87]国环字002号
	国家标准


说明：1、标准、规范有效版本的截止日期是2006年12月31日

      2、由于注册化工工程师涉及的执业范围较广，本清单只包括了涉及安全、环保、防火和通用的主要标准 

二、设计手册类

1. 时钧等编，《化学工程手册》（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1996年。

2. 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医药工业院编，《化工工艺设计手册》（第二版），化学出版社。

3. 王松汉主编，《石油化工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

4. 化工部工程建设标准编辑中心，《工艺系统工程设计技术规定》HG/T20570.-95。

5. 《消防设计专篇》、《环境保护转篇》、《劳动安全卫生专篇》编制参考，石油化工装置基础工程设计内容规定  SHSG-033-2003。

6. 《化工原理》、《化学工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机械与设备》、《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各大学教科书。

附件15

2007年注册_​______工程师_______考试报名汇总表（　　课）

注：备注栏内注明续考人员的准考证号。请下载Excel格式。
2007年（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报名表（　　课）

注：备注栏内注明续考人员的准考证号。请下载Excel格式。
2007年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报名费用汇总表
	序号
	工作单位
	一级基础
	专业
	报名费
（10元/人·科）
	合计（元）
	备注

	
	
	（人）
	考务费
（120元/人）
	一级（人）
	二级（人）
	考务费
（240元/人）
	
	
	

	
	
	
	
	
	
	
	
	
	

	
	
	
	
	
	
	
	
	
	

	
	
	
	
	
	
	
	
	
	

	
	
	
	
	
	
	
	
	
	

	
	
	
	
	
	
	
	
	
	

	
	
	
	
	
	
	
	
	
	

	
	
	
	
	
	
	
	
	
	

	
	
	
	
	
	
	
	
	
	

	
	
	
	
	
	
	
	
	
	

	
	
	
	
	
	
	
	
	
	

	
	
	
	
	
	
	
	
	
	

	
	
	
	
	
	
	
	
	
	

	
	
	
	
	
	
	
	
	
	


注：此表应按单位汇总。

2007年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考试报名费用汇总表
	序号
	工作单位
	基础
	专业
	报名费
（10元/人·科）
	合计（元）
	备注

	
	
	（人）
	考务费
（120元/人）
	（人）
	考务费
（520元/人）
	
	
	

	
	
	
	
	
	
	
	
	

	
	
	
	
	
	
	
	
	

	
	
	
	
	
	
	
	
	

	
	
	
	
	
	
	
	
	

	
	
	
	
	
	
	
	
	

	
	
	
	
	
	
	
	
	

	
	
	
	
	
	
	
	
	

	
	
	
	
	
	
	
	
	

	
	
	
	
	
	
	
	
	

	
	
	
	
	
	
	
	
	

	
	
	
	
	
	
	
	
	

	
	
	
	
	
	
	
	
	

	
	
	
	
	
	
	
	
	


注：此表应按单位汇总。

2007年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考试报名费用汇总表
	序号
	工作单位
	基础
	专业
	报名费
（10元/人·科）
	合计（元）
	备注

	
	
	（人）
	考务费
（140元/人）
	（人）
	考务费
（360元/人）
	
	
	

	
	
	
	
	
	
	
	
	

	
	
	
	
	
	
	
	
	

	
	
	
	
	
	
	
	
	

	
	
	
	
	
	
	
	
	

	
	
	
	
	
	
	
	
	

	
	
	
	
	
	
	
	
	

	
	
	
	
	
	
	
	
	

	
	
	
	
	
	
	
	
	

	
	
	
	
	
	
	
	
	

	
	
	
	
	
	
	
	
	

	
	
	
	
	
	
	
	
	

	
	
	
	
	
	
	
	
	

	
	
	
	
	
	
	
	
	


注：此表应按单位汇总。

2007年注册公用设备、电气、化工工程师考试报名费用汇总表
	序号
	工作单位
	基础
	专业
	报名费
（10元/人·科）
	合计（元）
	备注

	
	
	（人）
	考务费
（140元/人）
	（人）
	考务费
（360元/人）
	
	
	

	
	
	
	
	
	
	
	
	

	
	
	
	
	
	
	
	
	

	
	
	
	
	
	
	
	
	

	
	
	
	
	
	
	
	
	

	
	
	
	
	
	
	
	
	

	
	
	
	
	
	
	
	
	

	
	
	
	
	
	
	
	
	

	
	
	
	
	
	
	
	
	

	
	
	
	
	
	
	
	
	

	
	
	
	
	
	
	
	
	

	
	
	
	
	
	
	
	
	

	
	
	
	
	
	
	
	
	

	
	
	
	
	
	
	
	
	


注：此表应按单位汇总。

2007年注册环保、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考试报名费用汇总表
	序号
	工作单位
	基础
	专业
	报名费
（10元/人·科）
	合计（元）
	备注

	
	
	（人）
	考务费
（140元/人）
	（人）
	考务费
（320元/人）
	
	
	

	
	
	
	
	
	
	
	
	

	
	
	
	
	
	
	
	
	

	
	
	
	
	
	
	
	
	

	
	
	
	
	
	
	
	
	

	
	
	
	
	
	
	
	
	

	
	
	
	
	
	
	
	
	

	
	
	
	
	
	
	
	
	

	
	
	
	
	
	
	
	
	

	
	
	
	
	
	
	
	
	

	
	
	
	
	
	
	
	
	

	
	
	
	
	
	
	
	
	

	
	
	
	
	
	
	
	
	

	
	
	
	
	
	
	
	
	


注：此表应按单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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